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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8 年 10 月 0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壽豐校區原住民民族學院 B 棟一樓 B123 國際會議廳 

主    席：黃校長文樞           記錄：陳玫琴 

出席人員： 

         張副校長瑞雄     林副校長清達      楊教務長維邦     蕭研發長朝興 

    邱學務長紫文     戴副學務長興盛    梁總務長金盛     林院長志彪 

    林代理院長美珠   吳院長中書        施院長正鋒       吳院長家瑩 

    夏院長禹九       潘院長小雪        紀主任新洲       張館長  璉 

    高副館長傳正     劉主任唯玉        陳主任若璋       鄭主任委員嘉良 

   蔡主任大海       陳主任彥伶        黃主任秘書郁文 

列席人員：吳專門委員明達   穆專門委員錦雯    陳欣然小姐 

壹、 主席致詞：無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記錄)：修正確認通過。 

參、 報告事項 

一、資訊與網路中心紀主任新洲 

   (一)、為維護本校電子郵件傳送與接收之順暢，並避免過於浮濫使用電子郵件公告系統，

造成重要訊息發送反而無法引起注意之狀況，請各單位務必依下列原則來使用電

子郵件公告信服務系統。 

         1.公告信內容必須是與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或本校校園活動相關之訊息。 

         2.對於即時性與重要性較低的一般公告內容，應透過其他管道(如：網頁或佈告欄

等方式)進行公告。 

         3.禁止發送純情緒性、粗俗不雅、人身攻擊、侵犯個人隱私、違反智慧財產權或違

反法律的內容。 

         4.請勿發表陳述個人意見之內容。 

         5.請勿過於密集發送相同之公告內容。 

(二)、基於資訊安全管理規範，需每六個月至少更改密碼一次，本中心提供相關規範如

下，請各位主管提供意見。 

     1.可於系統上進行密碼複雜度原則之設定，防止使用者設定過於簡單之密碼。 

     2.若密碼複雜度夠高，帳號被盜用的機會就變低，更改密碼的週期便可拉長。 

     3.可不硬性規定要定期更改密碼，採定期宣導方式提醒使用者更改密碼，目前大部

分商業系統採此方式。 

(三)、對於離職與退學人員在其離校後會停用 E-mail；畢業校友及退休人員之帳號半年

未登入則進行停用處理，帳號一年未登入則刪除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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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 

   1.請各單位發送電子郵件公告信件前，須經其單位主管先行審閱後，再授權承辦人員發

送；另請各主管能秉持各項原則，負責控管非必要性之公告信件，以避免公告信件氾濫。 

2.儘量宣導並建議使用較複雜的密碼或是經常更改密碼的方式來防止帳號被盜用之情

形，請資訊與網路中心能提出具體規範要點。 

3.有關退休、離職、退學、校友之電子郵件帳號，仍依現有辦法辦理。 

     二、秘書室黃主秘郁文 

         1.請各單位參閱本室彙整之學校主管及教職員職稱中英文對照表，並請提供相關意見。 

         2.請各學院及單位踴躍提供本校師生近二十年來曾獲得全國性或國際性獎項之紀錄，本

室彙整後，將製作成英文或中文網頁，讓瀏覽者能知悉本校師生榮譽事蹟，提升本校

的榮譽與知名度。 

3.請總務處訂定分離式冷氣機裝置方式，以避免日益增多的外管線，影響建築物外觀。 

三、心理諮商輔導中心陳主任若璋 

    1.本中心對於大一新生已進行心理健康測驗，全校大一新生共計 1,631 位，已篩檢出部

分同學，列入高關懷名單並交由各班級導師持續追蹤輔導；另外提供班級解釋測驗之

服務，請於 10/23 前預約。 

2.自從 88 水災後，對於 14 位受災較嚴重之同學仍持續關懷及輔導，其中以原民院學生

居多，且部分同學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本中心也提供心靈工作坊來協助舒緩心理

壓力，但同學們的經濟壓力仍然存在，盼除了本校之急難救助之外，能否提供相關救

助管道? 

    3.本中心在全國 165 所大學中，榮獲諮商輔導工作績優。 

四、邱學務長紫文 

    1.校慶暨國際文化節的系列活動安排，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請各單位能提供各項活動，

本處也與各系所保持聯絡，希望老師們調整教學計畫，鼓勵同學並與同學們一起來參

與這三天的活動。 

    2.外籍生建議學校相關資訊之傳達是否可使用英文為主要溝通語言?另外，學校課程安排

方面，是否可提供全英文授課，且將碩博士、大學生分級授課。 

    3.98 學年度己將服務學習納入課程規劃中，本年度大一學生於第 2 學期起將開始修習服

務學習(一)課程，本學期於 11~12 月期間，將由通識中心舉辦服務學習方案說明會與宣

導活動，請各院系所開課老師及學生參與，日後也將由老師們來協助督導驗收，並配

合成果發表。 

 【鄭主任委員嘉良補充】 

1.服務學習業務由通識中心負責，規劃納入通識規則中，98 學年度入學大一生皆須修習

服務學習(一)與(二)課程且屬零學分必修課程。並建議以下二點：(1)可與導師制度結合。

(2)由各系所安排 1 至 2 位適當老師指導。其優點是各系可自行定義規劃各系服務之精

神及文化特色，另請各院也提出各院之特色，共教會將盡力彙整各院系特色，整理資料

後提供各單位辦理。 

        2.建議各一級主管能具體描述定義本校的服務精神，並思考如何使本校服務精神能持續流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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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 

   1.在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26 日這段時間裡各單位及各院系的活動將可納入校慶或國際文化

節活動內容當中；另請教務長與共教會更進一步會商活動流程及細節部分，彙整最新活

動資訊後公告周知。 

   2.由於教育部規定各大學須招收一定比率的外籍學生，所以各學院應有完整英文授課規

劃，來吸引更多外籍學生至本校就讀；本校因應未來趨勢也將擴大英語授課範圍及領域。 

   3.服務學習應儘量發揮各院系的服務特色外，亦可朝向多元化服務學習，諸如參與賑災工

作、海外志工、慈善活動、社會服務或由系所結合專業相關機構規劃特色性服務等等。 

   4.服務學習結合通識教育後，積極培養本校學子特殊人格特質，將是本校整體發展具體目

標之一。 

五、楊教務長維邦 

    1.研究所博覽會訂於 98 年 11 月 28 日、11 月 29 日舉行，請各學院迅速提供最新招生廣

告資料，以利宣導活動進行。 

2.請各學院提供各學院最具特色、專長的研究所領域。 

六、會計室陳主任彥伶 

    1.在不影響災後重建、振興經濟及防疫措施等當前迫切工作之原則下，同時為使 98 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收支平衡，行政院院會於 98 年 9 月 17 日通過「中央政府 98 年度預算

執行節約措施」，促請各機關切實依照辦理。 

    2.請各單位積極執行資本門經費，並建議啟動本校之資本門執行管控機制，以利年度結

束執行之催辦作業。 

    3.國科會補助各類專題研究計畫自 98 年 8 月 1 日及以後年度開始執行之計畫(含新制多

年期專題計畫第 2 年及第 3 年計畫)，核列之管理費，其支用規定、帳務處理及查核方

式，請依新規定辦理。 

肆、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訂定「國立東華大學訂定財產報廢年限作業要點」草案，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草案業經總務處第 24 次組長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二、茲簡略說明主要訂定理由如次： 

(一)依財物標準分類總說明第五、財產之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乃考核財產使用效能

之根據，亦為攤提折舊之基礎。……。（一）各別財產之使用年限，係就全新

者，估計其在正常使用情形下之最低使用年限。（二）若已達使用年限，財產

仍可繼續使用，應延後辦理報廢。 

(二)最低使用年限為參考之依據，但非已屆使用年限即需提出報廢減損。為發揮財

產使用效益，應審慎確認損、廢程度，應由該單位主管切實查核，確定無法修

復或維修費用不符經濟效益時，始簽請校長簽核始可辦理減損處置。 

(三)為配合「中央政府 98 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第一、一般節約事項第（七）

點已逾汰換年限之設備，屬仍堪用部分，應繼續使用，暫緩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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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第 2 案】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修訂「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中心設置辦法第九條規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及本中心 98.7.20 簽奉

批示辦理。 

二、本中心原核定設置四組，為應業務所需，前於 98.7.20 簽奉校長批准增設「中等教

育實習組」，且原實習輔導組改組為「國小教育實習組」在案。（如附件一） 

三、為應中心各種不同委員會設置需求，各要點另訂，爰此刪除現有組織條文所明訂

的規定，將原訂相關條文六、七併成第六條，請參閱附件二。 

四、修正案通過後追溯自民國 9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本案經報教育部核定後請人事室

逕納入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附表五。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第 3 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訂「本校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獎勵要點」草案，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98年09月24日人事室簽辦理。 

二、本辦法全文共7點，擬修正第2點。 

三、修正情形： 

考量本校外籍師生日漸增多，而有多項重要行政業務由能力相當的校務基金聘用人

員負責，為鼓勵該類人員能積極提升自身英語能力，增進行政效率，適用對象擬納

入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約僱人員。 

決    議：緩議。 

【第 4 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學術合作作業要點」草案，請  審議。 

説    明：因應教育部之「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

要點」，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所簽訂之書面約定書，

應於進行簽約二個月前向教育部提出申報，新增第二條之第五項。 

決    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3 時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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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訂定財產報廢年限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訂定財產報廢年限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訂定財產報廢年限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訂定財產報廢年限作業要點    
98.10.07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各類財物最低使用年限，悉依行政院頒之「財物標準分類」為準，為節省公帑，以達物

盡其用，訂定本要點。 

二、財產之使用年限，係就全新者，估計其在正常使用情形下之最低使用年限；若已達使用年限，

財產仍可繼續使用，應延後辦理報廢。 

三、為發揮財物使用效益，以節省公帑，訂定本校常用財產報廢年限一覽表如后附件。嗣後遇前

表之財產名稱、報廢年限等變動時由總務處簽請核定。  

四、財產若已達報廢年限，仍應視實際使用情形及財產之性能決定其應否報廢；同時應審慎確認

損、廢程度，評估無法修復或維修費用不符經濟效益後，始可按規定程序辦理報廢。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東華大學常用財產報廢年限一覽表國立東華大學常用財產報廢年限一覽表國立東華大學常用財產報廢年限一覽表國立東華大學常用財產報廢年限一覽表    

財產號碼 財產名稱 主要材質 
最低使最低使最低使最低使

用年限用年限用年限用年限 

報廢報廢報廢報廢

年限年限年限年限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5010106-03 冷氣機 金屬 5 12121212        

5010106-10 空調系統 金屬、塑膠 8 15151515        

5010301-01A 桌 金屬 10 15151515        

5010301-01B 桌 木 5 10101010        

5010301-01C 桌 塑膠 3 8888        

5010303-01A 櫥櫃 金屬 10 15151515    包括公文櫥包括公文櫥包括公文櫥包括公文櫥（（（（櫃櫃櫃櫃）、）、）、）、書櫥書櫥書櫥書櫥（（（（櫃櫃櫃櫃）、）、）、）、
物品櫥物品櫥物品櫥物品櫥（（（（櫃櫃櫃櫃）、）、）、）、移動式書庫移動式書庫移動式書庫移動式書庫、、、、音音音音
樂櫃樂櫃樂櫃樂櫃、、、、組合書櫃組合書櫃組合書櫃組合書櫃、、、、活動密集式活動密集式活動密集式活動密集式
藥櫃藥櫃藥櫃藥櫃、Ｘ、Ｘ、Ｘ、Ｘ光片櫃光片櫃光片櫃光片櫃、、、、電腦鐵櫃電腦鐵櫃電腦鐵櫃電腦鐵櫃、、、、
磁碟櫃磁碟櫃磁碟櫃磁碟櫃、、、、防潮櫃防潮櫃防潮櫃防潮櫃、、、、化驗分析櫃化驗分析櫃化驗分析櫃化驗分析櫃、、、、
儀器櫃儀器櫃儀器櫃儀器櫃、、、、卡片櫃等卡片櫃等卡片櫃等卡片櫃等。。。。    

5010303-01B 櫥櫃 塑膠鋼、木 5 101010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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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學術合作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學術合作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學術合作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辦理學術合作作業要點    
九十四年三月二日行政會議通過 

98.10.07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本校國際聲望與學術水準，特訂定此作業要點，以為本校與國內外各大學

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之依據。  

 

二、學術合作之擬定除特殊需要之合作關係者外均需符合下列原則：  

（一）雙方平等互惠。  

（二）合作關係應有益雙方學術發展。  

（三）雙方合作事項需有專責單位或專人負責推動執行。  

（四）學術合作內容應具體明確且具可行性。  

（五）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 

 

三、本校各層級學術單位與國內外學術單位簽訂合作協議書之程序以下列三種方式進行：  

（一）系（所）與系（所）或某特定之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  

由系（所）與合作單位擬定合作協議書，會簽所屬學院、教務處、研發處，經校長核定後，

由系（所）主管或所屬院長簽署合作協議書。  

（二）學院與學院或某特定之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  

由學院與合作單位擬定合作協議書，會簽教務處、研發處，經校長核定後，由院長或校長

簽署合作協議書。  

（三）學校與學校或某特定之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  

由研發處評估相關教學單位可與之進行合作的項目及領域後，擬定合作協議書，會簽教務

處，呈校長核定後，由校長或授權相關主管簽署合作協議書。  

 

四、院系所主管拜訪國內外學術機構，如雙方有交流意願，得先簽署合作意向書，其內容需符合本作

業要點第二條原則。  

 

五、學術合作協議書(意向書)之內容如下：  

（一）合作項目（如交換教師、學生、資料、合作研究、舉辦學術研討會等）。  

（二）合作期限及中止合作條件。  

 

六、協議書中未詳細規範之部分，雙方得簽訂合作細則以執行之。  

 

七、本校各級單位與其他學術或研究機構所簽署之學術合作意向書與協議書，各單位應於簽約後一星

期內將上述影本送研發處備查，相關新聞稿則由秘書室對外發布。  

 

八、本作業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